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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阎云翔教授在其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超越了传统中国家庭研

究的“合作社模式”，采用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探索了一个从未被涉及过的

课题：中国农民生活中的个人情感问题。作者得出结论：下岬农民的自主性得到

很大的增强；国家是私人生活领域发生变革的重要推动者。而数年后，当作者再

次回到下岬时发现，公共领域中个人更加自私，私人生活的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

自主的个人之崛起。而笔者结合张静教授的专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认

为，国家政权的渗透并未带来乡村治理规则的转变，即形成现代公共规则；同时，

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并未带来公民意识的崛起；最后，个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相互嵌

入，阻碍了现代公共规则在乡村社会的“深入”。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合作社模式”； 私人生活变革；现代公共规则；公民意识 

 

“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研究者研究

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世纪 70 年代

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农村里当了 7 年的农民，并在 1989 年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

家再次回到那里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他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

示出一幅关于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

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风流韵事、两

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透彻，分析说理发人深省，

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奖辞
1
 

正如奖辞中所说，《私人生活的变革》开启了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

私人生活。阎云翔先生的这本英文专著也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一一一、、、、全书内容简述全书内容简述全书内容简述全书内容简述    

                                                        
1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 页。 



本书是作者在考察中国家庭与私人生活过程中采用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

所作的一次尝试。 

第一章：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社会道德世界的变化。作者认为，1983 年的

非集体化给下岬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岬从此开始了后集体化

或改革的时代。重点论述了：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公共生活的起落、亲

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考察的是私人家庭的浪漫序曲，即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让我

们看到了 50 年来爱情的发展史。到了 90 年代末，择偶的关键争议已经从过去的

父母包办婚姻转变为个人对爱情的体验。作者将其定义为独立、浪漫的年轻一代。 

第三章：具体地研究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其中，重点考察了婚前

性行为关如何日渐普遍。而这两章也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农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

能力如城市人一般追求爱情的观点。作者认为，学术界应该对农民的情感生活多

加注意。 

第四章：作者考察了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其中重点论述了夫妻关系开始

取代传统的父子关系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包括：夫妻爱情、夫妻分工与决策以

及性别角色的重新界定。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核心小家庭还是传统大家庭，

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日渐取代了纵向的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的轴心。与此同时，

家长的权威日益下降，过去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妇女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独

立活动空间。故而，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 

第五章：考察私人生活与家居环境的变化。作者在下岬村村民专修改造住房

的方式上看到了新的变化——私人空间和隐私权的增加；同时，也印证了作者关

于夫妻关系重要性增长的结论。 

第六章：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重点考察了彩礼在习俗沿革中的巨大变

化。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新习俗显示了自集体化时代开始的财产权利方面的个人

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同时也揭示了瓦解农村家庭组织的合作结构的另一主要动

力。 

第七章：老人的赡养和孝道的衰落。作者在本章中表现出了对传统中国孝道

衰落的重重忧虑——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

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他认为，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

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最终埋葬了孝道，而当代农村青年已经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

视赡养老人的问题。 

第八章：人口政策与新生育文化。作者认为，传统孝道被动摇是新的生育文

化出现的根源之一。同时，探讨了新的生育观点出现的社会文化因素，进一步印

证了上述各章的结论。 

结论：作者回顾了本书的主要议题，包括父权衰落、青年自主权上升、爱情

与亲密关系的发展、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隐私观念的兴起，等等。作者认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

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

起。同时，作者也认为，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私人生活领域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公众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相

关。 

    

二二二二、、、、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的局限性的局限性的局限性的局限性    

作者认为，传统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注定了学者们将家庭制度的变迁

作为研究的重心，而这一研究又大多在研究中国宗族及亲属关系的框架中进行

的。而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所谓的“合作社模式”(the corporate model)。按照

这一模式解释，中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形式以及变化最终都是由以经济利益为主导

的家庭合作社会来决定的。而阎云翔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经常被

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由经济来决定？为什么家庭成员都那

么理性，那么算计？”
1
这样的提问让其对现有中国乡村尤其是中国家庭深入反

思。他认为，现有的中国家庭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经济家庭模式、政治家庭模式

和文化家庭模式
2
，无论哪种模式，个人都不在关注中心，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对

象——五公村耿长锁合作社，就是当时中国乡村研究中“合作社模式”的典型，

同时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合作社典范。但这种思维惯性和分析路径依赖，对后来

                                                        
1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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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乡村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1
 

一言以蔽之，这种传统的“合作社模式”及类似的忽视个人自主性之理论模

式，随着后集体化时代导致的中国乡村之不断变迁，越发显得苍白无力。 

    

三三三三、、、、私人生活研究的新模式私人生活研究的新模式私人生活研究的新模式私人生活研究的新模式————————超越超越超越超越““““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的尝试的尝试的尝试的尝试    

作者的在揭示了合作社模式不足之处的同时，受 Philippe Aries 与 Georges 

Duby 合编的《私人生活历史》一书的启示，提出了研究中国家庭的新模式。他

认为，私人生活的双重变革表现在：首先，过去许多社会里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与

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

其次，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人成员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

私人生活
2
。 

因此，作者认为，私人生活具有了相互关联的形式：家庭的私人生活之内又

有个人的私人生活。 

作者据此理论假设认为，研究农民私生活的最佳途径之一便是近距离参与式

的民族志“深描”(thick description)，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研究者进入研究

对象在当地生活的到的体验过程。所以，作者关于私人生活研究的新理论模式着

重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研究家庭的变迁，并深入探究过去被忽略的话题，例如

个人情感、欲望、亲密关系、隐私、夫妻关系、主体性以及社会性的新形式。 

一言以蔽之，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私人生活研究理论新模式不同于传统“合

作社模式”就在于：研究注意力从集体的“道德话语”转向个人在当地生活中的

“道德体验”，即将私人生活看做一个道德过程，这一过程是存在于地方道德世

界中的人际间相互关系与交流，即研究家庭新的重心应该是个人的生活体验。 

任何一种理论模式的超越都不可能彻底与旧模式断裂。基于对传统“合作社

模式”的批判，阎云翔教授的私人生活研究的新模式并未彻底逃脱传统模式的窠

臼，即他仍将农村家庭做为社会制度与个人避风港来观察。因为，任何个人自主

性必将嵌入(embedding)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中，而这就注定了没有脱离结构

或关系的个人自主性存在，或者说，考察私人生活就不得不将其看成是嵌入在合

作社或类似于合作社的更大的社会结构或关系网络中。正如作者所说：“我在批

                                                        
1 详见 弗里曼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 
2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1 页。 



评合作社模式的同时，也在利用这一模式。而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是家庭从社

会制度向个人避风港的转型，或者说，是私人性质家庭的兴起。”
1
 

四四四四、、、、超越超越超越超越““““公域公域公域公域””””和和和和““““私域私域私域私域””””之对立之对立之对立之对立————————对书中一个对书中一个对书中一个对书中一个““““悖论悖论悖论悖论””””(paradox)(paradox)(paradox)(paradox)

的尝试性回答的尝试性回答的尝试性回答的尝试性回答    

作者在其结论部分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他

认为，大部分学者认为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现代家庭式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

化、都市化、人口流动、市场经济的兴起而兴起的。相比之下，下岬村以及千千

万万和它相似的中国北方村庄，过去与现在都还没有直接受到工业化与都市化的

影响，家庭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所

以作者认为，“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

策”
2
。一言以蔽之，作者认为，国家这一角色在私人生活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即“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

崛起的主要推动者”。他指出，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人化：首先是

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3
。但这

种理论预设很快就被实践所证伪。2004 年当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时，发现书

中所描述的主要社会变化趋势都有说发展。但与 1999 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

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变现得更加自私，即“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

人生活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而同时，作者在其中文版自序

中也表示希望能够回答其未能崛起之原因。 

而对于这个问题，另一位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学者、北大社会学系教授——

张静，在其专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

模式。她认为，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分析框架下，大都数学者都接受一个主流性

的观点，他们使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观察基层秩序，特别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

化，并倾向于认为，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的结果，即

由于近代国家强化自身权力、向基层吸取资源过程的推进，破坏了传统上以地方

精英（“乡绅阶层”）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显然，这种传统分析范式，将国家

和乡村置于对立、冲突的一种，即国家权力最大化的“零和博弈”(zero-sum 

                                                        
1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7 页。 
2 同上 第 252 页。 
3 同上 第 256 页。 



game)，即国家政权不断的“深入”与地方乡村精英权力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模式。 

而作者在结合欧洲国家尤其以法国为例，回顾了有关“国家政权建设”问题

的新的治理经验，对以上她称之为“官治”（国家权力）和“自治”（乡绅权力）

的“对立假设”提出了批判。她认为，国家权威的建设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向上

流动，而更多的是国家作为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秩序的保护者和促进者这一身份

性质的转变；同时，这种对国家政权建设的片面化理解，即权力的基层渗透会阻

碍我们对农村研究中现代公共规则是否建立或完善构成障碍。
1
 

一言以蔽之，作者的创新之处在于，批判性的“权力冲突范式”向解释性的

“规则建构范式”之转向。 

再回到阎云翔教授关于国家和个人的悖论中，结合张静教授的“规则建构范

式”，我们似乎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何“公共领域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

领域变得更加自私”？笔者尝试着给出以下解释： 

首先，国家政权的渗透并未带来乡村治理规则的转变，即形成现代公共规则。

张教授在考察了华北西村一次村民挑战乡村精英的行为后认为，这种挑战行为并

未对西村政权运行规则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新班子”仍然重复着“老班

子”的治理模式和规则，即人事的变更并未导致规则的变革。她将这种现象归因

为乡村精英的桥梁身份（村干部成为立足于社会的中介角色，作用于联系官方体

制和乡村社会），而同时，她将这种双重角色的社会结构称之为“权力分割和同

构性管治结构”。因此，这种权力分割的利益政治和同构性的管治结构不可能带

来乡村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之出现，而只能是局部公共领域领域，即新政

权“班子”通过检举揭发老政权的财政问题和腐败问题而形成的部分舆论支持。 

一言以蔽之，由于缺乏如现代规则和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等等一些列条件，

乡村社会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以，阎教授事隔多年后感叹公共生

活的衰退和乡村的式微。 

其次，个人自主性(individuality)的增强并未带来公民意识(civic 

responsibility)的崛起。阎教授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认为，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

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的个人

主义，即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后，社会主义道德观也随之

                                                        
1 详见 张静 《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

识形态的真空。一言以蔽之，个人之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共或他人的义务

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 

而笔者似乎更加倾向于张教授的解释。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个人关系

和公共关系相互嵌入，阻碍了现代公共规则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而这种公私

关系混合结构必将导致个人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腐蚀，即当公共事务允许通过个

人交换得到处理时，任何人都能通过交易获得公共权力对私人的服务，也可能通

过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接近并和公共身份者发生联系。虽然从功能效用的

逻辑观察，公私关系的混合结构维持了科层行政和社会的同质化结构及其行为原

则，但这种结构具有“自复制性”，难以产生改变的动力，最终使得具有现代意

识的公民和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在乡村迟迟不能出现。 

因此，超越以欧洲经验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分析模

式，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程。而这方面，阎教授和张教授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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